
博山区山头镇中心学校

初中部 2022 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报告

为进一步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各项资助措施，根据山

东省学生资助管理标准《高中及以下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规

范》，结合市区相关文件要求和《博山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。

我校严格落实各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，积极组织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，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召开资助工作会议布置认定工作

2022 年 3 月学校在一楼会议室专门召开学生资助工作会议，会

上布署了 2022 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传达了《博山区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，对认定时间节点安排、认定的要求、认定

的流程、需上报的材料作了详细安排，并就如何做好建档立卡学生与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、资助金的管理与发放、资助档案管理以

及其 2022 年度春季学前发放的情况等工作做了重要安排，为顺利完成

今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完善资助工作机构，做好三级认定工作

按照上级要求，完善健全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组织机构，一

是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，校委会成员、政教处、办公室主任、级部主

任等担任成员的学生认定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本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的认定工作。二是成立了以年级为单位，以级部主任任组长，班主

任、任课教师代表等成员组成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立的认定工作组，

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。三是成立了以班

级为单位，以班主任任组长，任课教师、学生代表为成员的认定评议

小组，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。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，学生代表人



数根据班级人数合理配置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。

三、制定认定办法，严格认定工作程序

学校严格按照我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流程和认定档次，

设置为“一般困难”、“困难”和“特殊困难”三档。通过问卷系统展

开问卷调查，参与率达到 100%，对全校家庭困难学生进行数据量化分

析，参照我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制定

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。严格按照资助政策要求，来确定

“一般困难学生” “困难学生”和“特殊困难学生”。

学校按照《博山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，并结合学生日常

消费行为，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，对学生进行入了户

调查，经过认真进行评议，确定本班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

报年级认定工作组进行审核。年级认定工作组认真审核班级认定评议

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结果。有异议的，经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认定后予

以更正。年级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，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，按

要求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。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负责汇总年级认定

工作组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，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并

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。

四、认定结果

经过三级认定，共认定义务教育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84 人，其中

C 档 24 人，B 档 33 人，A 档 27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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